附件2

晋城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组成及职责

	指挥机构
	职      责

	名称
	组  成
	

	指

挥

长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市指挥部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定安全生产总体规划、重要措施，组织指挥处置工作，指导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落实市委、市政府、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交办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指挥部办公室职责：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制定、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桌面推演、实战演练等应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训练，协调各方面力量参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救援行动，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处置工作，配合做好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报告和发布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指导县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等工作。

	副

指

挥

长
	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晋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武警晋城支队支队长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指挥机构
	职      责

	名称
	组  成
	

	成

员

单

位
	市政府办公室
	负责协调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汇总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中涉外方面的处理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全市应急管理工作，督促指导全市应对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监管；贯彻执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地方标准，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并监督实施。

	
	市能源局
	负责全市煤炭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建设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全市天然气、煤层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协调处理管道建设和保护的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建设和安全的违法行为。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

监察执法九处
	依法履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赋予的安全监察职责；依法组织开展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依法参加事故的调查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所属单位的安全监管。

	
	市公安局
	负责事发地的社会治安管理和重点目标的安全保卫，制订预防和打击事发后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实施方案，控制并处理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刑事、治安事件，保障救援工作及时有效进行。

	
	市民政局
	负责遇难人员尸体处置、身份确认和善后处置相关事务。

	
	市委宣传部
	组织市内主要新闻媒体单位对事故灾难情况进行报道，及时澄清事实，主动引导舆论，加强对事故有关信息管理和报道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按照物资调配要求，做好应急救援所需物资生产、调配的管理工作，如事故造成大量人员转移时，向市指挥部提供受灾人员避难场所信息。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统一调集、协调运输车辆，保障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运输通道畅通，做好道路运输、公路建设等领域的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指挥机构
	职      责

	名称
	组  成
	

	成

员

单

位
	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负责组织相关部门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金融工作的各项决议、决定和重要工作部署。

	
	市生态环境局
	按照责任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指导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环境污染和其他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处置工作。

	
	市气象局
	负责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提供气象监测、检测和气象预报等工作，与各成员单位建立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气象信息通报机制，为及时预警预防事故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组织协调生产安全事故事发地卫生部门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开展灾区防病消毒，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做好灾民心理康复工作。

	
	市水务局
	负责通报河流、大型水库超保证水位警报、病险水库、堤坝险情、泄洪等预警信息，组织协调水库生产以及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全市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组织农机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事故发展态势提出事故现场处置措施，防止污染物流入河道。

	
	市科学技术局
	将安全生产科研工作纳入市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计划，并组织实施。

	
	市文化和旅游局
	负责全市文化和旅游行业的安全监管；督促指导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的综合执法工作，依法查处全市性、跨区域文化和旅游市场的违法行为。

	
	市总工会
	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代表职工对企业落实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制度情况进行监督；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指导督促工业企业和信息化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参与工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市财政局
	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金的预算、管理，指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建立事故应急专项经费制度，确保应急救援工作所需经费及时到位。

	指挥机构
	职      责

	名称
	组  成
	

	成

员

单

位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规范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劳动用工和用工备案制度，指导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做好事故伤亡人员的工伤保险工作和受灾人员再就业工作。

	
	市司法局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复议案件；负责为受事故影响的单位及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负责司法行政系统安全生产统计分析，依法参加有关事故调查处理。

	
	市防震减灾中心
	负责全市防震减灾的安全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防范地震次生灾害事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晋城市监管分局
	负责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做好理赔工作。

	
	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全市园林绿化行业安全管理工作。

	
	市教育局
	负责在校学生的安全教育，普及应急知识，提高学生自救互救技能，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制订学生应急疏散、安置、心理咨询、宣传教育方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依规负责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的质量实施监督；组织或参与有关事故调查处理。

	
	晋城市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
	负责全市公用人民防空工程、人防部门批准设立的其他人防工程、人防设施（民用建筑）防护功能的安全监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开展建设系统安全检查和城市供气、供热、供水系统隐患排查，参与建设系统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新闻传媒集团
	负责及时采集、编辑、发布本地新闻，确保向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新闻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晋城军分区
	根据地方应急救援工作需要，经上级军事机关批准，组织所属现役及民兵预备役应急人员、协调驻地部队，参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指挥机构
	职      责

	名称
	组  成
	

	成

员

单

位
	武警晋城支队
	组织指挥驻市武警部队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保卫主要目标。

	
	市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参与火灾事故的应急救援以及火灾以外的生产、道路交通安全等灾害或者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

	
	国网晋城供电公司
	负责保障现场应急救援、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的供电工作；指导、协助事发单位抢修损坏的电力线路和电力设备，及时恢复正常供电。

	
	郑州铁路局晋城车站
	负责组织人员疏散、救援和急救工作，保障旅客和职工的人身安全。

	
	中国移动晋城分公司
	负责组织协调通信、信息网络安全等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协调电信运营企业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通信保障工作。

	
	中国联通晋城分公司
	

	
	中国电信晋城分公司
	




